
（校名）畢業外國學生在臺實習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中文） 

性

別
 出生年月日西元      年   月   日（護照英文名） 

畢 業 系 所  
大學入學通知書

日期文號 （檢附通知書影本） 

護 照 號 碼  國 別 

居 留 證 

號 碼 （檢附居留證影本） 
居 留 期 限至    年   月   日止 

退 學 紀 錄 
□ 有，                   

□ 無 

歷年學業成
績總平均分
數 

 

（ 檢 附 歷 年 成 績

單，最後 1學期尚無

成績者，以計算至該

學年第 1 學期止）

在 臺 

聯 絡 地 址 
 

書面推薦文
件或相關證
明文件 

□已檢附（推薦書、相關證明

文件或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

家考試相關文件） 

□免附（碩士以上學位者） 

在 臺 聯 絡 

電話及手機 
 

在臺聯絡人

及 電 話
 

實 習 機 構 

名 稱 
 

實 習 機 構

負  責  人
 

實 習 機 構 

地     址 
 

實 習 機 構 

聯  絡  人 
 

實 習 機 構

聯絡人電話
 

申 請 在 臺 

實 習 期 程 

自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止（計 月 日）

實 習 津 貼

( 每 月 )
 

實 習 機 構 

具 備 資 格 

符合「大學校院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

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要點」第三

點第     款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實 習 機 構

同 意 文 件

□已取得（檢附同意實習文

件） 

□未取得 

實 習 內 容 
（含與畢業
系所相關性
之 說 明 ） 

 

本人保證以上所填內容全部屬實，並切實遵守實習相關規定，如有不實或違反規

定，本人同意中止實習及居留許可並立即離境，並負一切法律責任。特此切結為憑。 

切結人（申請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學生用 



實習機構同意大學校院畢業僑外生實習證明書 

茲同意                 （校名）          系/所 

僑外生             （姓名），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計  月  日在本機構進行實習，特此證明。 

機 構 名 稱 ：  

負  責  人 ：  

地     址 ：  

聯絡人及電話：  

實習項目內容：  

實習津貼(每月)：  

本機構符合教育部「大學校院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

實習作業要點」第三點所規定之條件為：（請勾選一項，並請檢附證明文

件） 

（ ）1.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最近一年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或

公司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新設本國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

業。 

（ ）2.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或營運資金

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新設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 

（ ）3.外國公司在臺辦事處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以上，但金融服務業在臺

辦事處不受採購實績限制。 

（ ）4.屬於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自由港區事業。

（ ）5.各部會所屬財團法人最近一年目的事業業務費用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 

（ ）6.外僑商會。 

（ ） 7.提供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或訂有產學合作契約之企業、法人或機構。

（ ）8.經衛生福利部核定之一般醫學訓練計畫主要訓練醫院。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公司用印 

學生用 



實習機構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說明如下： 

1.屬企業者，其公司登記證或商業登記證、最近一年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他足資審核之相關文件影本。但實

習機構為新設企業或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者，得免附最近一年營利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2.屬各部會所屬財團法人者，其立案證明、組織章程及其他足資審核之相

關文件影本。 

3.屬外僑商會者，應提具商會正式申請函。 

4.屬提供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或訂有產學合作契約之企業、法人或機構

者，應提具實習或產學合作契約相關文件影本。 

5.屬衛生福利部核定公告之一般醫學訓練計畫主要訓練醫院，應提具衛生

福利部相關公告函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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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畢業僑外生申請在臺實習文件檢核表 

申請人姓名：                             （中文名及護照英文名）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結果

申 

請 

人 

一、檢附申請表（附件 1）： 

已詳細載明姓名、畢業系所、國別(或僑居地)、分發(或

入學)日期文號（檢附分發或入學通知影本，附件 2）、

護照號碼、居留證號碼（檢附居留證影本，附件 3）、在

臺聯絡地址、電話；實習機構、實習內容及實習期程等

基本資料。 

□已載明 

□未載明 

二、畢業系所與實習機構、實習內容相關。 □符  合 

□不符合 

三、在學期間無退學情形。 □符  合 

□不符合 

四、檢附歷年成績單（附件 4），符合在臺未曾設有戶籍且具

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 畢業當學期可取得碩士以上學位，在學期間無退學情

形者。 

（二） 畢業當學期可取得大學學位，在學期間無退學情形，

且歷年學業成績總平均達七十分以上，經所就讀學系

主管書面推薦者。 

（三） 畢業當學期可取得學士以上學位，在學期間曾參加國

際性或全國性之技能競賽或科技展覽，獲得獎項，或

有其他領域特殊優異表現，經就讀學校或國內具公信

力機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書面推薦者。 

（四） 畢業當學期可取得學士以上學位，在學期間無退學情

形，且已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家考試，申請接受一般

醫學訓練者。 

□符  合 

（第   款）

□不符合 

五、推薦書、相關證明文件或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家考試相

關文件（附件 5） 
□已檢附 

□未檢附 

□免附 

實 

習 

機 

構 

六、檢附擬實習機構之同意實習文件（附件 6），並已詳細載

明擬實習機構之名稱、負責人、地址、聯絡人及電話、實

習津貼、同意實習之期程等資料。 

□已檢附 

□未檢附 

七、實習期程最長以至畢業後一年為限。 □符  合 

□不符合 

八、擬實習機構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最近一年營業額達新臺幣一

□符  合 

（第   款）

學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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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元以上，或公司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

新設本國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或營運資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新設外國公

司在臺分公司。 

（三）外國公司在臺辦事處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以上，但

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不受採購實績限制。 

（四）屬於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

自由港區事業。 

（五）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財團法人最近一年目的事業

業務費用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六）外僑商會。 

（七）提供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或訂有產學合作契約之企

業、法人或機構。 

（八）經衛生福利部核定之一般醫學訓練計畫主要訓練醫院。 

□不符合 

九、檢附實習機構相關證明文件（附件 7）： 

（一）屬企業者，其公司登記證或商業登記證、最近一年營

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影本及

其他足資審核之相關文件影本。但實習機構為新設企

業或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者，得免附最近一年營利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二）屬各部會所屬財團法人者，其立案證明、組織章程及

其他足資審核之相關文件影本。 

（三）屬外僑商會者，應提具商會正式申請函。 

（四）屬提供大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或訂有產學合作契約之

企業、法人或機構者，應提具實習或產學合作契約相

關文件影本。 

（五）屬衛生福利部核定公告之一般醫學訓練計畫主要訓練

醫院，應提具衛生福利部相關公告函影本。 

□已檢附 

□未檢附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檢 核 人：                       單位主管： 

 

檢核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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